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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」機關教育訓練–中區場 

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109年 09月 10日(星期一)下午 13點 30分 

貳、 地點：臺中市政府原民會四樓會議室（臺中市豐原區圓環南路

70號）    

參、 主持人：雅柏甦詠‧博伊哲努 Yapasuyongu Poiconu副處長             

會議紀錄：賴慧儀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簿 

伍、 問題與回應： 

★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政策方向 

一、地方意見 

(一)南投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

進入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階段，可能囿於縣市國土計畫的土

地使用管制與容許原則而無法回應地方需求，是否於縣市國土

計畫階段，即應考慮在地特性，調整土地使用管制與容許項目？ 

(二)南投縣信義鄉公所 

有關鄉村地區整體規劃，是以整個縣市做為調查單位並進

行補助，還是以鄉鎮市區為單元？ 

（三）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

1. 有關鄉村地區整體規劃，本次經費補助後，後續是否延續

補助？以臺中市和平區來說，雖為臺中市國土計畫優先辦

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地區(共有 13個部落)，惟可能不會列

入市府第一階段申請之地區，後續可有經費補助。 

2.臺中市原住民部落有位於都市地區與非都市地區的類型，目

前大多處理非都地區部落，後續都計區部落是否有相關配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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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內政部營建署 

(一) 國土計畫法第 23條明訂縣(市)政府得自訂管制規則，容許

使用項目可以在地方特例開放。鄉村地區整體規劃，則針

對更細緻的地方特性做盤點，相關情形會再回歸縣市國土

計畫或全國國土計畫做檢討納入。基本上，全國及縣市國

土計畫應因應地區特性，保留彈性調整空間。 

(二) 有關大範圍盤點，在縣市國土計畫訂定階段就會處理，鄉

村區整體規劃則針對鄉鎮市區進行更細緻的盤點。補助上，

以鄉鎮市區為提案單元，沒有限定一個縣市的提案上限，

會依據地方需求與經費、業務處理動能評估審查。 

(三)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，以處理非都市地區為範疇，有關都市

地區之原民部落，可以透過通盤檢討的方式討論。未來進

入國土計畫時期，有關城鄉發展地區第 2-2 類、城鄉發展

地區第 2-3 類，就可以延續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的精神來檢

討現況情形。方向上以因地制宜為原則，例如部落位於兩

個都計區之間，就考慮縫合納入。 

★原住民土地規劃專責內容 

一、地方意見 

（一）苗栗縣政府原住民族事務中心 

有關農四聚落範圍劃設方式，部分部落無法符合方案二、

三的要件，但仍有居住需求，後續須以原住民土地使用管制申

請建物合法，但苗栗縣部落大都位於山坡地，是否得以申請？ 

（二）南投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

1. 有關農四聚落範圍劃設方式，建議以方案一為原則，若部

落條件無法符合方案一時，才開放方案二、三作為特例檢

視。若第一階段就開放三個方案，部落可能難以判別優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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順序。 

2. 未來國土計畫時代，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有訂定應經同意

之使用項目，那原非都編定的使用地容許項目意義何在？

此外，免經同意使用的項目，若拆除重建者，仍維持保障

嗎？ 

3. 有關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(草案)，部落中的非原民

可以申請嗎？ 

二、內政部營建署 

有關容許使用項目，未來國土計畫以國土功能分區下去管

制，原非都編定之使用地未來會有相對應的規定，但仍以國土

功能分區為原則來管理。地方若有自訂管制規則，則另外討論。 

三、原住民族委員會 

1. 有關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(草案)第二條，建議採正

面表列的方式呈現，將不得申請建物合法化的環境敏感地

區之災害敏感類型正面列出，避免誤解。 

2. 位於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之外的聚落，若有原漢混居情形，

是否開放非原住民得以依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(草

案)申請，後續可以進一步討論。 

四、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推動辦公室 

(一) 有關農四聚落範圍劃設方式，以方案一為處理原則，若有

遷村等例外情形，則以方案二評估，方案二有保留腹地，

最後才考慮方案三以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來檢視。 

(二) 有關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(草案)，目前以區位為申

請條件，有關農四申請同意作住宅使用，條文內容未特別

區分原漢，第 6 條係延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45

條規定，需有原民身分方可申請。 
















